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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及 111 年度均未辦理轄管財團法人資

通安全稽核作業，尤以交通部前經立法院

（預算評估中心）提出「其轄管財團法人

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多數為 C 級，自資安

法於 108年 1月 1日施行以來，至 110年

4 月底止，尚未針對轄管財團法人稽核其

資通安全情形」等意見，截至 111年底止，

交通部因稽核能量有限，仍未有具體改善

情形；又教育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轄

管財團法人分別為 11 個及 4 個，資通安

全責任等級為 C級以上者分別高達 63.64％及 100.00％，惟 110年度均未辦理稽核作業，111年

度僅辦理 1個財團法人資通安全稽核作業，另數位發展部於 111年 8月 27日成立，因尚未完成

資安法第 17條第 4項有關報請行政院核定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必要事項等辦法，致未針對轄管資

通安全責任等級為 B 級以上之 3 個財團法人（原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經濟部）辦

理資通安全稽核作業，已影響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資通安全管理政策落實及國家整體資通安全

防護能量，經函請行政院督促各該主管機關積極依資安法相關規定妥處，並強化轄管財團法人

之稽核作業，適時審視財團法人落實資安管理法制情形，以提升資通安全防護。據復：農業委員

會已函請維謙基金會就未依法訂定資通安全計畫或通報及應變機制等檢討改善，並依相關規定

妥處，另各該主管機關考量稽核量能，或將以資安責任等級較高之財團法人為優先稽核對象，再

接續辦理其他資安責任等級之財團法人稽核，或規劃自 113 年起，針對資通安全責任等級 C 級

以上者，增加資通安全稽核作業，以提升稽核頻率。 

（（五五））  財財團團法法人人法法業業將將主主管管機機關關監監督督財財團團法法人人治治理理機機制制納納入入規規範範，，惟惟仍仍有有財財

團團法法人人內內部部控控制制及及稽稽核核制制度度等等未未報報經經主主管管機機關關核核定定，，且且尚尚未未設設置置內內部部稽稽核核人人員員及及

出出具具稽稽核核報報告告等等情情事事，，暨暨董董事事或或監監察察人人組組成成未未符符捐捐助助章章程程規規定定人人數數及及性性別別比比例例原原

則則等等情情，，允允宜宜督督促促檢檢討討改改善善，，俾俾落落實實財財團團法法人人治治理理機機制制。。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係政府為因應特殊行政任務需要，或為達成特定政策目的而捐助成立，

相關治理機制有加強監督管理之必要，爰財團法人法業將主管機關監督財團法人內部控制及稽

核制度、誠信經營規範及董事與監察人遴聘、指派等治理機制納入規範。經查各主管機關監督管

理財團法人落實治理機制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表表 55  主主管管機機關關稽稽核核轄轄管管財財團團法法人人資資通通安安全全責責任任
等等級級及及稽稽核核情情形形  

單位：個 

主管機關 
資 通 安 全 責 任 等 級 資 安 稽 核 

合 計 A B C D E 110 年度 111 年度 

文化部 1111  － － 4 4 3 － － 

交通部 99  － － 5 2 2 － － 

教育部  1111  1 － 6 3 1 － 1 

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 
44  1 － 3 － － － 1 

數位發展部 33  2 1 － － －  － 

註：1.文化部及交通部轄管財團法人分別為 13 個及 10 個，其中依

資安法執行稽核者分別為 11 個及 9 個。 

2.資料來源：整理自各主管機關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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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政政府府捐捐助助之之財財團團法法人人內內部部控控制制及及稽稽核核制制度度、、誠誠信信經經營營規規範範間間有有已已逾逾法法定定時時限限仍仍未未

報報經經主主管管機機關關核核定定情情形形，，且且有有尚尚未未設設置置內內部部稽稽核核人人員員及及出出具具稽稽核核報報告告等等情情事事，，允允宜宜督督促促檢檢討討改改

善善：：財團法人法第 61 條第 1 項規定：「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建立人事、會計、內部控制及稽

核制度，報主管機關核定。」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財團法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或年度收

入總額達一定金額以上者，……應依主管機關之指導，訂定誠信經營規範。」第 67條第 1項及

第 2項規定，本法施行前已設立登記之財團法人，與本法規定不符者，應自本法施行（108年 2

月 1 日）後 1 年內（109 年 1 月 31 日前）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或解

除全體董事之職務，但情形特殊未能如期辦理，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延長者，不在此限，延長期

間以 1 年（110 年 1 月 31 日前）為限。經查各主管機關轄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內部控制及稽

核制度核定情形，截至 111 年底止，交通部為提升鐵道技術研發及檢測驗證能力，帶動鐵道產

業發展與促進鐵道系統安全，前於 110 年 6 月捐助設立之鐵道技術研究及驗證中心，捐助基金

比率 100％，惟該中心尚未依財團法人法第 61 條第 1 項規定報經交通部核定內部控制及稽核制

度，據說明該中心相關制度已於 112 年 3 月提報董事會通過，將函報交通部核定，允宜督促積

極完備治理機制。次查各主管機關轄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核定情形，截至 111年

底止，原子能委員會轄管之中華民國輻射防護協會係屬財團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累計政府

捐助基金比率逾 50％之財團法人，惟歷時 3 年仍未依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規定報經原子能委員

會核定誠信經營規範，且已逾同法第 67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之補正期限，據原子能委員會說

明，已促請該協會依該會指導原則訂定誠信經營規範，另查各主管機關轄管財團法人雖已建立

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惟截至 111年底止，尚有農業委

員會等 4 個主管機關轄管之臺灣兩岸漁業合作發展基

金會等 12個財團法人仍未設置內部稽核人員；內政部

等 6個主管機關轄管之中央廣播電臺等 19個財團法人

尚未出具稽核報告（表 6），顯未落實內部稽核檢查與覆

核內部控制制度缺失，影響內部控制制度有效實施、風

險管理與法規遵循等功能。經函請行政院督促各該主管

機關強化財團法人之監理力度，促請完備與落實治理機

制，俾符合財團法人法賦予主管機關對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高密度監督之意旨，完備財團法人治理機制，有效

發揮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功能。據復：交通部已於 112年

5 月函請鐵道技術研究及驗證中心修正內部控制制度及

表表 66  主主管管機機關關捐捐助助之之財財團團法法人人未未設設
置置內內部部稽稽核核人人員員及及未未出出具具稽稽核核
報報告告情情形形  

單位：個 

主 管 機 關 
未  設  置 
內部稽核人員 

未  出  具 
稽 核 報 告 

合合      計計  1122  1199  

農業委員會 6 10 

內政部 3 3 

文化部 2 2 

原住民族委員會 1 1 

衛生福利部 － 2 

交通部 － 1 

註：1.資料統計時間：111 年 12 月 31 日。 
2.資料來源：整理自各主管機關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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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制度草案，另中華民國輻射防護協會已訂定誠信經營規範報經原子能委員會於 112 年 4 月備

查，至部分財團法人尚未設置內部稽核人員及出具稽核報告等，各該主管機關或已督促相關財團

法人補正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理中。 

22..  政政府府捐捐助助之之財財團團法法人人間間有有設設置置董董事事席席次次為為雙雙數數或或未未達達捐捐助助章章程程規規定定人人數數，，且且董董事事

或或監監察察人人組組成成未未符符性性別別比比例例原原則則等等情情，，允允宜宜督督促促研研謀謀改改善善，，落落實實政政府府性性別別平平等等政政策策目目標標：：依財團

法人法第 48條、第 49 條及第 67條規定，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設董事會，董事會置董事 7人

至 15 人，董事人數應為單數；置監察人 2 人至 5 人；與規定不符者，應自財團法人法施行後 1

年內（109 年 1 月 31 日前）補正。又依該法第 48 條及第 49 條立法理由，主要為各機關就其所

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如無特別情形，仍應依行政院函頒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持續推動董事、

監察人組成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以增進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與監察人決策之多元

觀點。經查各主管機關轄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設置情形及捐助章程相關規範，截

至 111年底止，計有經濟部等 8個主管機關，轄管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等 13個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現任董事人數為雙數，與財團法人法第 48條有關董事人數應為單數之規定未合，其

中經濟部主管之台灣糖業協會現任董事人數

為 8 人，與捐助章程設置董事 9 人之規定未

合。次查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性

別組成情形及捐助章程相關規範，其中現任

董事及監察人單一性別均未達三分之一者，

計有經濟部等 3 個主管機關轄管之台灣中小

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等 10個財團法人，其中

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等 9 個財團法人未

於各該捐助章程中納入董事、監察人任一性

別比例之規範；現任董事單一性別未達三分

之一者，計有農業委員會等 8 個主管機關轄

管之消防發展基金會等 16個財團法人，其中

海峽交流基金會等 10個財團法人未於各該捐

助章程中納入董事任一性別比例之規範；現

任監察人單一性別未達三分之一者，計有國

防部等 3 個主管機關轄管之國防工業發展基

金會等 4 個財團法人，其中國際合作發展基

表表 77  主主管管機機關關捐捐助助之之財財團團法法人人現現任任董董事事、、監監
察察人人組組成成性性別別比比例例未未符符比比例例原原則則情情形形  

單位：個 

未符比例 
原則類型 

主管機關 
捐助章程規範 

已納入 未納入者 

現任董事及監察

人單一性別均未

達三分之一  

合合    計計  11  99  

農業委員會  － 4  

經濟部  1  4  

大陸委員會 － 1 

現任董事單一性

別未達三分之一 

合合    計計  66  1100  

農業委員會 3 3 

經濟部 1 2 

交通部 － 2 

大陸委員會 － 1 

原住民族委員會 － 1 

外交部 1 － 

教育部 1 － 

衛生福利部 － 1 

現任監察人單

一性別未達三

分之一 

合合    計計  11  33  

國防部 1 1 

外交部 － 1 

文化部 － 1 

註：1.資料統計時間：111 年 12 月 31 日。 
2.資料來源：整理自各主管機關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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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等 3 個財團法人未於各該捐助章程中納入監察人任一性別比例之規範（表 7），均不利增進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決策之多元觀點，及順應國際人權趨勢。經函請行政院督促各該主管

機關研謀改善，責請各該財團法人辦理董事或監察人選任作業應符合性別比例原則，俾落實政

府性別平等政策目標，健全財團法人治理機制。據復：有關董事席次為雙數或未達捐助章程規定

人數等情，各該主管機關將督促相關財團法人辦理補選作業以符合規定，另由各該主管機關持

續督促轄管財團法人落實董事、監察人組成符合性別比例原則，並於捐助章程中納入性別比例

規範，以增進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決策多元觀點，順應國際人權趨勢。 

（（六六））  經經濟濟部部轄轄管管中中華華民民國國對對外外貿貿易易發發展展協協會會等等 77 個個財財團團法法人人未未依依經經濟濟部部

111111年年修修正正之之財財團團法法人人預預決決算算與與會會計計處處理理及及財財務務報報告告編編製製辦辦法法，，據據以以配配合合修修訂訂各各財財

團團法法人人會會計計制制度度，，亟亟待待檢檢討討改改善善。。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24條第 4項規定，主管機關應制定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報告財

務編製準則。經濟部爰訂定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辦法（下稱

編製辦法），於 108 年 1 月 25 日發布（同年 2 月 1 日施行）。嗣該部考量財團法人實際業務需

求，參考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等規定，修正上開編製辦法部分條文，於 111 年 3 月

22 日發布施行。該修正後編製辦法第 3 條第 2 項增訂財團法人主辦會計人員之任免經董事會通

過之規定；第 10 條第 2 項明定記帳憑證之內容及簽章人員；第 26 條第 3 項則規範會計憑證、

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之保管。經查車輛研究測試中心、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鞋

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台灣設計

研究院、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

及台灣糖業協會等 6 個財團法人須配合

編製辦法修正主辦會計任免、記帳憑證

內容及簽章、會計檔案保管、會計項目

定義及分類等會計制度內容，至中華民

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之會計制度內容除

上開項目外，另有報表名稱及更新組織

架構圖亦須配合修正（表 8），惟截至 112

年 5月 10日止，距上開編製辦法修正已

1 年 1 個月餘，該 7 個財團法人尚未完

成修正，經函請經濟部督促檢討改善，

俾完善財團法人之治理機制。據復：截

表表 88  中中華華民民國國對對外外貿貿易易發發展展協協會會等等 77 個個財財團團法法人人
待待配配合合修修正正會會計計制制度度情情形形  

序

號 
財團法人名稱 

經濟部 
業管單位 

待配合編製辦法修訂
會計制度項目內容 

1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
發展協會 

國際貿易局 

主辦會計任免、記帳憑
證內容及簽章、會計檔
案保管、會計項目定義
及分類、報表名稱，暨
更新組織架構圖。 

2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技術處 

主辦會計任免、記帳憑
證內容及簽章、會計檔
案保管、會計項目定義
及分類。 

3 
自行車暨健康科技
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工業局 4 
鞋類暨運動休閒科
技研發中心 

5 台灣設計研究院 

6 
台灣中小企業聯合
輔導基金會 

中小企業處 

7 台灣糖業協會 
國營事業
委員會 

註：1.資料統計時間：111 年 12 月 31 日。 
2.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提供資料。 

 


